关于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
2020年4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8月26日《意见》正式对外公布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《意见》贯彻落实，10月28日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。为贯彻落实《实施意见》，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作了批示，要求市民政局牵头，会同有关部门，结合实际提出工作意见。为此，市民政局结合实际，牵头起草我市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。

文件制定的依据是：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皖办发[2020]25号），发文时间为2020年10月28日。
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，市民政局结合池州实际，认真起草了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并召集各县、区民政部门分管领导和业务科室负责人进行讨论修改，广泛听取基层的意见建议。

为确保我市《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市民政局在完成初稿后，书面征求了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编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教体局、市人社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应急局、市医保局、市扶贫开发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公安局、市行政执法局、市数据资源管理局、市审计局等17个部门意见。5月20日，市政府副秘书长刘荣华召集市教体局、市人社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应急局、市医保局、市扶贫开发局等部分主要部门进行讨论，再次听取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。市教体局、市应急局、市数据资源管理局、市财政局提出了意见建议，其中采纳了市教体局、市应急局、市数据资源管理局、市扶贫开发局的意见建议。同时，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议。
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
文件的起草思路：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《意见》、省委《实施意见》精神，结合中央、省、市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部署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确定的重点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，扩大低保等社会救助范围，增强兜底功能。二是围绕“8+1+N”社会救助体系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，将我市正在做、将要做、一些创新举措纳入其中，着力构建社会救助新格局。三是坚持深化改革，积极推进“物质+服务”的社会救助方式，加快城乡统筹发展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建设。

文件内容共分三个部分：（一）总体目标。到2022年，全市基本建成分层分类、城乡统筹、制度完备、高效顺畅的社会救助新格局。到2035年，实现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困难群众，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密实牢靠，总体适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。（二）重点任务。《实施意见》围绕6个方面，提出23条重点任务。一是健全社会救助体系。要求加强综合救助，建立分层分类的梯度救助制度体系。坚持分类救助，根据救助对象需求，实施差异化分类救助。发展多元救助，形成“物质+服务”的救助方式。推进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。二是夯实基本生活救助。提出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，完善低保对象综合认定标准。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标准不低于低保标准的1.3倍。特困救助供养未成年人年龄由16周岁延长到18周岁。三是完善专项社会救助。围绕医疗救助、教育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助、受灾人员救助和其他救助帮扶等做了具体规定，切实缓解群众基本生活存在的困难。四是加强急难社会救助。要求进一步加强分类救助，充分发挥临时救助作用，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，做好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困难群众急难救助。五是促进社会力量参与。提出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，鼓励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，积极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。六是加快社会救助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。完善主动发现机制，发挥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功能。健全社会救助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机制。推行低保、特困供养审核确认权限下放，优化办理程序，大力推行“互联网+社会救助”。（三）保障措施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；二是推进责任落实；三是加强基层服务能力；四是加强监督检查。

文件与上位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内容主要是：为补齐我市基础设施短板，更好地服务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以及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在文件第二部分第六条“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”中增加了“建设县级集中照护中心，提高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”、第十二条“发展其他救助帮扶”中增加了“加快建设市级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”。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推进低保、特困供养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，结合我市正在试点推进的实际，并借鉴省内其他市的做法，在文件第二部分第二十一条“推进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”中增加了“2021年底前，全市选择6个乡镇（街道）开展低保、特困供养审核确认权下放试点；2022年，实现所有县（区）将低保、特困供养审核确认权全部下放至乡镇（街道）”。

